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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政复〔2025〕82号
申请人：谢XX，女，汉族，20XX年XX月XX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丰城市XX，住址江西省宜春市XX,身份证号码为362202XXXX，联系方式为155XXXX。
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孙丹辉，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申请人谢XX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处理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25年7月1日收到申请人谢XX以快递邮寄方式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受理，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复议请求：1.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举报是否立案的行为违法；2.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
申请人称: 本次复议针对的是举报程序，申请人于2025年3月26日通过邮政EMS挂号信(单号:XXXX)形式，向被申请人投诉案外人，购买其生产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涉嫌《食品安全法》的违法行为，要求处理投诉，组织调解查处其违法行为。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4日签收。未收到被申请人对举报部分作出的处理告知，也即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举报是否立案，申请人对其不服，逐复议。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申请人还未收到被申请人对举报是否立案的告知。综上，被申请人存在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全部请求。
被申请人称：谢XX对我局做出的投诉举报处理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我局于2025年7月2日收到该行政复议书，现答复如下:针对申请人提出的“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举报是否立案的行为违法”一事,答复如下:我局于2025年4月8日接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函。由于该投诉举报函未提供身份证号和身份证复印件，属于匿名举报。并且申请人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真实身份信息，我局执法人员在4月15日以短信告知的方式告知申请人投诉不予受理、举报按匿名处理的决定。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之规定和第三十一条“举报人实名举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之规定，我局在法律规定时限内已告知申请人投诉不予受理的决定，无法律法规规定将是否立案的决定需告知匿名举报人。综上，我局已依法履行告知等相关义务，法律运用及程序合法，并无不妥之处，请求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2024年月3月18日，申请人谢XX在XX店购买净含量250克玉米面条。2025年3月26日申请人谢XX以购买的涉案食品（净含量250克玉米面条）声称纯玉米但其配料表中含有食用盐，存在违反食品安全法、GB7718-2011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为由，向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举报。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4月11日通过短信告知投诉举报人在4月14日前提供真实身份证明，逾期不提供真实身份证明，视为放弃本次投诉。2025年4月15日告知投诉举报人因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决定对其投诉不予受理，举报按照匿名举报处理。2025年7月1日本机构收到申请人谢XX的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依法受理。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投诉举报书，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
2.玉米面条图片及食品包装说明合成图、POS签购单，证实申请人购买情况；
3.中国邮政挂号信封皮，证实申请人提出投诉举报申请情况；
4.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4月11日短信告知内容，证实告知申请人提供真实身份信息情况。
5.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4月15日短信告知内容，证实告知申请人举报投诉处理结果情况。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本机关认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本案中，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申请人谢XX向其投诉举报厂家在该行政区域内生产的食品声称纯玉米但其配料表中含有食用盐，存在违反食品安全法、GB7718-2011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属于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职权范围。《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举报人可以实名或者匿名举报。实名举报应当提供真实身份证明和有效联系方式，匿名举报人有举报奖励诉求的，应当承诺不属于第十条规定的情形，提供能够辨别其举报身份的信息作为身份代码，并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专人约定举报密码、举报处理结果和奖励权利的告知方式”。本案中，申请人谢XX认为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举报是否立案行为违法，被申请人通过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投诉举报材料，申请人未提供真实身份证明，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11日告知投诉举报人谢XX在4月14日前提供真实身份证明，逾期不提供真实身份证明，视为放弃本次投诉。2025年4月15日告知投诉举报人因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决定对其投诉不予受理，举报按照匿名举报处理。故，本机关认定申请人不属于实名举报，被申请人依法不予告知是否立案具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申请人主张不成立。以上事实有申请人投诉举报材料、被申请人答复为证据证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行为。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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